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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安全局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

坑负挖核安全检查报告 

 
(国核安函〔2008〕64号) 

秦山核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2008年7月16日

我局组织检查组对你公司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坑负挖情况进行

了例行核安全检查，现将检查报告印发你公司。你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检查报告中提出的各项

核安全管理要求，确保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建造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附件：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坑负挖核安全检查报告 

  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坑负挖核安全检查报告 

  检查单位：国家核安全局 

   

  受检单位：秦山核电公司 

   

  检查日期：2008年7月16日 

   

  一、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二）《核电厂厂址选择安全规定》及其相关导则 

   

  （三）《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及其相关导则 

   

  二、检查内容 

   

  （一）核岛基坑负挖施工程序及施工记录； 

   

  （二）负挖详勘结果的核实； 

   



  （三）施工中出现的不符合项及其处理情况； 

   

  （四）前期施工的质量保证及实施情况； 

   

  （五）其他与前期施工有关的准备情况。 

   

  三、检查活动 

   

  国家核安全局组织检查组对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坑负挖情

况进行了例行核安全检查。活动检查组成员来自国家核安全局、环境保护部上海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站、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人员名单见附一）。 

   

  秦山核电公司、中核集团核电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中国核工业第

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工程勘察院等单位的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名单见附一）参加了本

次检查。 

   

  检查组采用听取汇报、文件检查、现场检查及对话访谈等方式进行。秦山核电公司及相关单位对

检查给予了积极配合，检查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1．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1、2号机组核岛基坑负挖施工按照批准的《质量保证

大纲》和技术任务书的要求，业主和各级承包商都制定了相应的施工程序和质量保证控制程序，施工

过程所形成的文件记录较完整，核岛负挖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有效，质量保证体系运转正常，基坑负

挖的施工满足法规和设计的有关要求。 

   

  2．核岛基坑地质编录揭示出核岛区域的实际地基条件与工程地质详勘报告调查结论一致，核岛基

坑内不存在严重的不良地质现象，核岛地基是稳定的。 

   

  3．检查组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管理要求： 

   

  （1）1号核岛基坑东北角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小范围内仍为淤泥质粘土，秦山核电公司应结合厂址

的勘察结果分析和说明其成因及分布情况，并说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处理措施。 

   

  （2）对于基坑地基中局部分布的小型节理密集带和构造破碎带，秦山核电公司在混凝土垫层铺设

前应对松动岩块进行清除，并按设计要求清洁基岩面。 

   

  （3）秦山核电公司应采取适当的防水和排水措施，加强对基坑的保护。 

   

  （4）秦山核电公司及各级承包商应进一步完善质量计划和施工记录的管理，严格执行程序，确保

工程施工质量。 

   

  （5）在基坑负挖施工中存在局部超挖现象，工程承包商应在与设计单位沟通的基础上，按照相关

规范和设计要求确定相应的处理措施，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应按照基础施工质量控制程序实施和记录。 

   

  对于国家核安全局检查组提出的上述管理要求，要求秦山核电公司在收到我局发文一个月之内将

整改措施提交国家核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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